阎发改审发〔2021〕66号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阎良区保障性住房（航城佳苑）续建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复

西安市阎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报来的《关于阎良区保障性住房（航城佳苑）续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申请》收悉。由于该项目原计划建设的部分综合性用房另行选址建设，经我委研究,同意对该项目原可研报告批复(阎发改审发〔2021〕41号)部分建设内容变更如下: 
一、项目建设规模：住房套数由1103套变更为约1028套，总建筑面积由约157753平方米变更为150589.55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由约100253平方米（包括住宅90580.7平方米，综合性用房9672.3平方米）变更为地上建筑面积96713平方米（包含规划住宅建筑、配套公建建筑等），地下建筑面积由约57500平方米（包括地下车库56500平方米（含地下人防9089平方米，地下设备用房1000平方米）变更为地下建筑面积53876.55平方米（包含地下机动停车位、人防、设备动力用房等）。

二、投资估算：项目估算总投资由原来的59910.16变更为57281.13万元。

    其他内容按照原阎发改审发〔2021〕41号文件执行。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7月17日

项目代码：2019-610114-47-01-003663
抄送：市发改委，区政府办，区统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生态环境分局。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7月17日印发

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关于西安市阎良区新跃村安芦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申请
区发改委：
因区政府对西安市阎良区新跃村安芦组棚户区改造项目配建的安芦幼儿园需单独立项备案，需对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阎发改审发〔2019〕15号）部分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和变更，目前配建的安芦幼儿园已完成立项备案。现将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相关事宜请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西安市阎良区新跃村安芦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项目建设单位：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
三、建设项目法人：康震
四、项目建设地址：项目位于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新跃村安芦组，具体位置东至凤凰南街，西至聚宝村古留组交界，北至人民路，南至迎宾小学北墙。
五、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变更为：本项目主要对新跃村安芦组进行棚户区改造，主要包括拆迁补偿，安置房建设，商业用房建设及红线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建设内容如下：（1）拆迁工程：项目拆迁占地面积310.9亩，涉及被拆迁户252户771人，拆迁总建筑面积30.24万㎡。（2）安置工程：本项目安置区总建筑面积9605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共70100.0㎡，其中，安置房建筑面积50115.0㎡，商业服务网点建筑面积17065㎡（其中居民经济发展用房安置面积11565.0㎡，配套商业服务网点5500.0㎡），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建筑面积500㎡，地下建筑面积约25950.0㎡，建筑基底面积7453.0㎡，道路及铺装面积13731.0㎡。
六、项目总投资变更为：项目总投资由原来84648.98变更为83718.1万元。其中，拆迁补偿费用35956.68万元，安置费用45026.29万元，建设期利息为3666.0万元。
七、项目资金来源：

1.申请发行国家棚改专项债66000万元；
2.项目单位自筹18648.98万元，自筹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现将调整后的西安市阎良区新跃村安芦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请予以批复。
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
2021年4月14日 
